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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登記概要 

 

一、王君有一棟在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的老舊建築物，沒有使用執照，欲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申請重建，試說明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之規定應檢附那些文件向

地政事務所提出申請辦理建物所有權第 1 次登記？（25 分） 

★★☆☆☆  

本題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歷年常出現的重要考古題，除了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第 3 項文件答題外，尚須併同該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擬答】： 

建物所有權第 1次登記，係指新建合法建物或實施建築管制前，舊有而未辦理登記之合法建物

所為之第一次登記。 

王君之建物係屬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的老舊建築物，故應檢附以下文件單獨向地政事務所提出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

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土登§79）： 

 

 

 

納水費憑證。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

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第 3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二、田君死亡後，留下幾筆土地，共有 4 位合法繼承人及 1 位受遺贈人，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之

規定，說明此時遺贈土地應如何申辦登記？（25 分） 

★★☆☆☆  

本題為基本題亦屬考古題，要注意針對題目的設例情況，加以回應其適用法條之規

定。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登記規則第 123 條 

【擬答】：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123條規定，受遺贈人申辦遺贈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由繼承人先辦

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有遺囑執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

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土登§12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地方政府特考) 

共 4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前項情形，於繼承人有無不明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遺贈人

申請之（土登§123）。 

依題意，被繼承人田君死亡後，留有 4位合法繼承人，倘田君之遺囑中無指定遺囑執行人時，

則須先由田君之 4位合法繼承辦理繼承登記後，再會同該受遺贈人申辦遺贈登記。 

倘田君之遺囑中有指定遺囑執行人時，則須由遺囑執行人先辦畢遺囑執行人登記，接續由遺囑

執行人單獨辦理繼承登記後，再會同該受遺贈人申辦遺贈登記。 

 

三、甲君為 A 地號之占有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應合於民法有關時效取得之規定，再依

土地登記規則規定申辦，試說明土地登記規則有關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規定為何？若

甲君也主張時效完成欲申請 B 地號之不動產役權登記，規定內容又如何？（25 分） 

★★★☆☆  

時效取得登記向來是他項權利登記的熱門考題，其中時效取得地上權為國考常客，

已經多次出現；而不動產役權之時效取得，為歷屆第 3 次出題，須應用行政實務之見解（內政

部函釋），作答較為不易，此部分問答於 110 年地方三等考試亦剛考過，考題難易適中。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登記規則第 34、108、118 條、民法第 852 條、內政部 106

年 7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1060424752 號函 

【擬答】： 

申請時效取得 A地號地上權登記之規定 

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

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土登§

118）。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範圍位置圖（土登§108Ⅱ）。故申請

登記時，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第 108條及第 118條規定，其占有人甲須提出以下文件辦

理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甲君之身分證明文件（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占有人於占有他人土地之始，即將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表示於外部並取得第三人之證明等之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拆屋還地訴訟之判決書、以行使地

上權意思表示之存證信函等。）。 

如於該處設

籍之戶籍謄本、房屋稅籍證明等）。 

申請時效取得 B 地號不動產役權登記之規定 

申請時效取得不動產役權登記時，占有人甲須應提以下文件申辦時效取得不動產役權登記： 

成，申請不動產役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範圍位置圖（土登§108Ⅱ）。 

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前 4

項規定，於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不動產役權、農育權登記時準用之（土登§118）。 

852）。 

申請時效取得不動產役權登記時，準用土地登記規則第 108條第 1項規定，得免提出占有

土地四鄰證明，但應提出以行使不動產役權意思而繼續並表見之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

繼續並表見事實開始至申請登記時之證明文件（內政部 106年 7月 25日台內地字第

1060424752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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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依土地登記規則相關規定，說明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與預告登記之塗銷登記規定內

容有無不同？（25 分） 

★★★☆☆ 

本題為塗銷登記之相關規定，法條內容相較簡易，有關差異處之說明可從「申請

人」、「申請方式」及「依土法第 34-1 處分時得否逕予塗銷」切入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登記規則第 27、29、146、147 條、土地法第 34-1 條執行

要點第 8 點 

【擬答】：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之塗銷登記 

機關之囑託，始得辦理塗銷登記。 

（土登§147）。 

預告登記之塗銷登記規定分述如下： 

 

41條第 2款、第 4款至第 8款、第 10款、第 15款及第 16款規定之

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第 40條規定程序辦理。 

登記之請求權為保全土地權利移轉者，請求權人會同申辦權利移轉登記時，於登記申請

書備註欄記明併同辦理塗銷預告登記者，免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土登§146）。 

兩者塗銷之相異處： 

人不同：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之塗銷登記須經「政府機關」囑託登記機關才能辦理塗銷；預告登記

之塗銷係由「登記名義人」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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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不同：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之塗銷登記，無論由原囑託登記機關、執行拍賣機關或徵收、收買機

關，其申請方式均以「囑託登記」方式辦理（土登§29）；預告登記之塗銷登記係由登記名義

人提出相關文件，並以「單獨申請」方式辦理（土登§27）。 

依土地法第 34-1處分時，得否逕予塗銷不同： 

依土地法第34-1第1項規定處分，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有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時，如無

礙執行效果者，應將原登記事項予以轉載；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經預告登記，為該共有人提

存者，應提出已於提存書內記明提存物受取人領取提存物時，須檢附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之同

意書及印鑑證明領取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應逕予塗銷該預告登記（土34-1執§8）。 

 


